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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城乡困难群众 

生活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 

吉政办明电〔2005〕112 号 

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: 

  严冬已至,“两节”临近,党中央、国务院十分关心城乡困难群众特别是受

灾群众的过冬问题。近日,胡锦涛总书记、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做好冬

令期间困难群众特别是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,要求各级党委和政

府务必把困难群众过冬问题放在心上,深入了解困难群众的实际情况,进一步加

大救助力度,并发动全社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捐助活动,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好

过冬问题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指示精神,切实做好我省当前城乡困难

群众的生活安排工作,经省政府同意,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 

  一、要迅速及时,确保各项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资金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

中 

  对国家和省下拨的各项救助资金,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以对困难群众高
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,加快工作节奏,简化工作手续,提高工作效率,尽量缩短资

金的拨付时间,保证资金按时足额拨付到困难群众手中。原则上国家和省下拨到

县(市、区)的各项救助资金,县(市、区)务必在 10 个工作日内发放到城乡困难

群众手中,不得截留、滞留、挤占和挪用,同时,按要求及时落实地方配套资金,

不得随意降低救助标准。2005 年度优抚对象各类抚恤和补助资金务于 12 月底

前发到优抚对象手中。其他各项救助资金也要按要求迅速拨付,充分发挥救助资

金的使用效益。为确保受灾群众和低保对象等城乡困难群众安全过冬、过好

“两节”,省政府决定通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再增拨一部分低保资金,加大对城

市低保对象的救助力度;同时将及时下拨冬令救济款,用于农村受灾和困难群众

的生活救助;对“五保”对象、流浪乞讨人员尤其是未成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,

以及困难企业特困职工和特殊原因致使职工群众生活遇到困难的,也要安排专项

资金予以相应救助。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也要从实际出发,相应增加这方面的

投入,确保各项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到位。  



  二、要认真细致,确保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能得到及时救助 

  要针对城乡低保对象、优抚对象、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的服务对象和城市生

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等城乡困难群众的不同特点,做好救助工作。一是务必妥善

解决受灾困难群众的吃、住、穿问题。倒房没有建完的,要采取措施确保灾民冬

令期间能防寒温暖过冬;灾民缺少口粮的,要保障每个灾民每天 0.5 公斤成品口
粮;灾民缺少衣被的,要通过开展捐赠活动加以解决,特殊困难的采取特殊措施解

决,确保灾民有衣穿有被盖;灾民有病的,要及时进行救治。二是关注“五保”对

象、孤儿和流浪乞讨人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生活问题。要逐步提高“五保”对

象的供养标准,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,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(市)

要把他们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,还有困难的,可纳入医疗救助范围,使

这些孤寡老人有病得到及时治疗;要加强对孤儿院的管理工作,安排好孤儿的饮

食,尤其是对残疾孤儿要给予更多的关爱,积极做好康复工作;要加强对流浪乞讨

人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救助管理,杜绝冻饿以及患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等问题的

发生。三是高度重视企业改制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的生活问题。要及时将企业改

制解除劳动关系,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城市低保,给予生活保障,确保社会稳

定。四是关注因各种突发事故(事件)导致临时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。要建立健

全突发应急救助机制,提高突发应急救助能力。对因突发事故、突发灾害、重大

疾病等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,要积极给予救助,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。  

  三、要落实责任,切实加强对城乡困难群众生活安排的督导 

  各级政府是城乡困难群众生活救助的主体,要不断强化政府的责任,加大对

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的投入力度。要落实政府领导和部门包保责任制,及时掌

握困难对象的困难,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。近日,省政府督查室、省民政厅组成

9 个督查组,深入到全省所有县(市、区)对城乡困难群众生活安排情况进行督查,
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也要组织人员深入到乡镇村屯和社区,走家串户了解掌握

情况,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。基层民政助理要深入困难群众家中了解掌握情况,

及时向乡镇政府和民政部门汇报情况。确保每个村屯、每个城乡困难家庭都有

人负责、有人管。对工作不负责任,不落实城乡困难群众生活保证措施,玩忽职

守,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,要严肃追究责任。同时,“两节”将至,各地要加强对

农村敬老院(福利服务中心)、光荣院、儿童福利院、精神病院、救助站、老年

公寓等社会福利机构的安全管理工作,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,完善安全设施,

加强检查和巡查,消除不安全隐患,确保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。  

  四、要广泛动员,积极倡导全社会向城乡困难群众送温暖献爱心 

  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、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,在政府加大救助保障

力度的同时,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,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捐助活动,积极开展向

城乡困难群众送温暖、献爱心活动,实现互助共济,共建和谐社会。2006 年元旦

前,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主题为“冬衣暖人心、关爱进万家”的救灾捐赠

活动,动员全省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的广大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群

众积极踊跃为城乡困难群众捐助衣被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省里统一部署,

加强宣传,精心组织,抓紧实施,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做好这方面工

作。 



2005 年 12 月 25日 


